附件三 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时个人账户的记账办法

   1、企业或个人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及利息足额补缴后，将企业、个人原欠缴金额分别记入职工个人账户，补缴金额的利息不予记入。例如：

1998年全省企业职工按本人缴费工资基数的11%建立个人账户，其中个人缴纳4%，从企业缴费划入7%。某职工1998年缴费工资基数为1000元，个人按时足额缴费；3月份企业应为全体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10万元，但企业实际缴费6万元，欠缴4万元，则该职工3月份记入本人账户的记账额为

个人缴费部分=1000×4%=40元；

企业缴费划入部分=职工缴费工资基数×[企业缴费应划入比例×（企业实际缴费全额÷企业应缴费全额）]=1000×[7%×（60000÷100000）]=42元；

职工所在企业于同年12月份补缴了3月份欠款4万元，则12月份记入个人账户的记账额，除当月应缴纳部分外，还应记入企业补缴3月份的差额：

企业划转部分当月补记金额=职工缴费工资基数×[企业缴费应划入比例×（企业实际补缴金额÷企业应缴费金额）]=1000×[7%×（40000÷100000）]=28元

2、至补缴本年底止个人账户储存额的计算公式为：

至补缴年底至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=上年底止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×（1+本年记账利率）+本年按时足额缴费个人账户记账额本金及其利息+本金补缴金额至本年底本息和

其中：本年补缴金额至本年底利息=本年补缴金额月积数×本年记账利率×1/12

本年补缴金额累计月积数=∑[n月份补缴金额×（12-n+1）]（注：n为本年度各补缴月份，且1≤n≤12）。
